臺北縣政府社會局辦理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
就業切結書
本人               為申請臺北縣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，因本人為(自營作業者        ，特具結本人目前就業情形如下，
           (無一定之僱主者

(最近三個月內找到工作者
併附相關證明資料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法律責任，並繳回補助款。

	工作單位名稱
	

	工作處所地址
	

	統一編號
	

	任職期間
	自  年  月  日起至
	    年   月  日止

迄今

	計薪方式
	(按時計薪 (按日計薪 (按月計薪 (以件計酬
(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說明) 


   此　　致

臺北縣政府社會局 

立切結書人：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臺北縣政府社會局辦理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

就業證明

	資料粘貼

(如最近3個月內之薪資單、薪資袋影本、勞保局出具勞保資料清單、或工作場所及工作實景照片等…資料)




















